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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立法會的組成  
 

 第五屆立法會  
(2012-2016 年 ) 

第六屆立法會 (1 )   
(2016-2021 年 ) 

議席  70 70   

- 地方選區  35 35   

- 功能界別  35 35   

議員人數 (按性別劃分 ) 

- 男性  59 35  (2)-(14) 

- 女性  11 7  (2)-(14) 
註：  ( 1 )  第六屆立法會的任期由 201 6 年 10 月 1 日開始，並原定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結束。因應 2 0 1 9 冠狀

病毒病疫情嚴峻，政府於 2020 年 7 月 3 1 日宣布將原定於 2 0 2 0 年 9 月 6 日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換屆
選舉推遲一年至 2 0 2 1 年 9 月 5 日舉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的 有 關 規 定 ，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2 0 年 8 月 1 1 日 決 定 ，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後，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立法會及後於 2 0 2 1 年 5 月 2 7 日通過《 2 0 2 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選舉日期將再改
至同年 1 2 月 1 9 日。  

 ( 2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 "原訟法庭 " )於 2 0 1 6 年 1 1 月 1 5 日作出裁決，宣布梁頌恆及游蕙禎自 2 0 1 6 年
1 0 月 1 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並已離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分
行事。  

 ( 3 )  原 訟 法 庭 於 2 0 1 7 年 7 月 1 4 日 作 出 裁 決 ， 宣 布 梁 國 雄 、 羅 冠 聰 、 姚 松 炎 及 劉 小 麗

自 2 0 1 6 年 1 0 月 1 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並已離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無權以立法會
議員身分行事。  

 ( 4 )  范國威、區諾軒、鄭泳舜及謝偉銓於 2 0 1 8 年 3 月 1 1 日舉行的立法會補選中獲宣布當選爲立法會
議員，並於 2 0 1 8 年 3 月 2 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宣誓就職。  

 ( 5 )  陳凱欣於 2 0 1 8 年 1 1 月 2 5 日舉行的立法會補選中獲宣布當選爲立法會議員，並於 2 0 1 8 年 1 1 月 2 8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宣誓就職。  

 ( 6 )  按照原訟法庭分別於 2 0 1 9 年 9 月 2 日及 2 0 1 9 年 9 月 1 3 日作出的判決，區諾軒及范國威並非於
2 0 1 8 年 3 月 1 1 日 舉 行 的 立 法 會 補 選 中 妥 為 選 出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 亦 沒 有 另 一 人 妥 為 選 出 。 按 照

終審法院於 2 0 1 9 年 1 2 月 1 7 日拒絕他們的上訴許可申請的決定，憑藉《立法會條例》 (第 5 4 2 章 )
第 7 2 ( 5 ) ( b )條，他們自 2 0 1 9 年 1 2 月 1 7 日不再是立法會議員。  

 ( 7 )  依據《立法會條例》 (第 5 4 2 章 )第 1 5 ( 1 ) ( a )條，何啟明於 2 0 2 0 年 6 月 1 日辭去立法會議員席位後不再
擔任該席位。  

 ( 8 )  按照原訟法庭於 2 0 2 0 年 5 月 2 1 日作出的判決，陳凱欣並非於 2 0 1 8 年 1 1 月 2 5 日舉行的立法會
補選中妥為選出的立法會議員，亦沒有另一人妥為選出。按照終審法院於 2 0 2 0 年 9 月 1 8 日拒絕她的
上訴許可申請的決定，憑藉《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第 72( 5) (b )條，她自 202 0 年 9 月 18 日起不再是
立法會議員。  

 ( 9 )  由於陳志全、朱凱廸及陳淑莊決定在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後不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他們自 2 0 2 0 年
1 0 月 1 日起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席位。  

 ( 1 0 )  根據政府於 2 0 2 0 年 1 1 月 1 1 日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資格問題的決定》作出的宣布，梁繼昌、郭家麒、郭榮鏗及楊岳橋已於 2 0 2 0 年 7 月 3 0 日喪失立法會
議員的資格。  

 ( 1 1 )  依據《立法會條例》 (第 5 4 2 章 )第 1 5 ( 1 ) ( a )條，許智峯於 2 0 2 0 年 1 1 月 1 2 日辭去立法會議員席位後
不再擔任該席位。  

 ( 1 2 )  依據《立法會條例》 (第 5 4 2 章 )第 1 5 ( 1 ) ( a )條，毛孟靜於 2 0 2 0 年 1 1 月 1 3 日辭去立法會議員席位後
不再擔任該席位。  

 ( 1 3 )  依據《立法會條例》 (第 5 4 2 章 )第 1 5 ( 1 ) ( a )條，涂謹申、梁耀忠、李國麟、胡志偉、莫乃光、張超雄、
黃碧雲、葉建源、尹兆堅、林卓廷、邵家臻、鄺俊宇及譚文豪於 2 0 2 0 年 1 2 月 1 日辭去立法會議員
席位後不再擔任該席位。  

 ( 1 4 )  根據政府於 202 1 年 8 月 2 6 日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
問題的決定》作出的宣布，鄭松泰已於 20 21 年 8 月 26 日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2 

表 2 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資料概覽 (15)  (截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 ) 
 
在無對手情況下當選的議員  11 位議員  

同時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7 位議員  

同時為區議會議員的議員  5 位議員  

平均年齡  58 歲  

最年輕議員的年齡  40 歲  

最年長議員的年齡  76 歲  

於香港出生的議員  34 位議員  

初次擔任立法會議員  13 位議員  

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議員  36 位議員  

議員職業類別  

全職議員  13 位議員  

商業  16 位議員  

法律  6 位議員  

教育  1 位議員  

醫療  1 位議員  

其他  5 位議員  
註：  ( 1 5 )  資料只根據在任第六屆立法會議員而編製。  

 
 
表 3   議員薪津及工作開支償還安排  
 
 

 2020年 10月 1日 ― 
2021年 9月 30日 

由 2021年 10月 1日
起生效 

每月酬金 (港元 ) 

立法會主席   205,640  206,260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內務委員會主席   154,230  154,690 

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102,820  103,130 

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   68,550  6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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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議員薪津及工作開支償還安排 (續 ) 
 
 

 2020年 10月 1日 ― 
2021年 9月 30日 

由 2021年 10月 1日
起生效 

任滿酬金 (所得酬金的百分比 ) (1 6 )  

每位議員 ( 1 7)  15%( 1 8) 15% 
每年醫療津貼 (港元 ) (1 6 )  

每位議員  35,810 35,920 

每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上限 (港元 )  

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用以支付

辦事處營運開支 (1 9)  2,820,850 2,829,310 

無須憑單據證明的部分，用以支付

酬酢和交通開支  225,290 225,970 

(其中須憑單據證明而可用作聘用
職員的款額 ) (112,645) (112,985) 

立法會主席每年的酬酢償還款額  
(港元 ) 225,510 226,190 

(其中無須證明文件而可申領的款額 ) (67,655) (67,855) 

按每屆任期 /一筆過發還的開支償還款額 (港元 )  

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

款額  375,000 375,000 

(倘議員已於上屆任期內申領開設
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 (262,500) (262,500)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2 0)  235,071( 2 1) 235,776 
註：  ( 1 6 )  由第四屆立法會開始，議員獲提供任滿酬金及每年實報實銷的醫療津貼。  
 ( 1 7 )  若 議 員 完 成 任 期 ， 他 /她 可 在 當 屆 任 期 結 束 時 獲 得 任 滿 酬 金 ， 金 額 相 等 於 他 /她 在 立 法 會 任 期 內 所 得

酬金總額的 1 5 %。  
 ( 1 8 )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 0 2 0 年 9 月 1 1 日的會議上決定 ( a )不論議員會否在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後繼續

擔任立法會議員，他們可在 2 0 1 6 年 1 0 月 1 日至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的 4 年屆滿後獲發這段時間的
任滿酬 金； ( b )完成整個餘下任期的議員可獲發 2 0 2 0 年 1 0 月 1 日計算至第六屆立法會延任期完結的
另一筆任滿酬金；及 ( c )在 2 0 2 0 年 1 0 月 1 日第六屆立法會的延任期開始當日或之後，如議員於第六屆
立法會的延任期完結前辭職或離任，他 /她是否有資格領取由 2 0 2 0 年 1 0 月 1 日至離任生效日期的服務
時間的任滿酬金，將按照現行機制處理。  

 ( 1 9 )  由第五屆立法會開始，任何未用作支付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餘額可轉撥至該屆立法會任期屆滿前
使用。  

 ( 2 0 )  除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以外，另包括實際遣散費。  

 ( 2 1 )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 0 2 0 年 9 月 1 1 日的會議上決定 ( a )若議員決定在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後不繼續
擔 任立法會議員，並在該日期或之前以書面方式將其決定通知立法會秘書，他 /她可按照《立 法會議員
申 請 發 還 工 作 開 支 的 指 引 》 ( "《 發 還 工 作 開 支 指 引 》 " )申 領 結 束 辦 事 處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 ( b )在 2 0 2 0 年

1 0月 1 日第六屆立法會的延任期開始當日或之後，若議員於第六屆立法會的延任期完結前辭職或離任，
他 /她是否有資格申領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將按照《發還工作開支指引》所載的現行機制處理；及
( c )在 議 員 根 據 《 發 還 工作 開 支 指 引》 可 申 領 的結 束 辦 事 處開 支 償 還 款額 的 金 額 不變 的 前 提 下， 若 議 員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布前已招致結束辦事處開支，即使他 /她在 2 0 2 0 年 9 月 3 0 日後會繼續擔任
立法會議員，他 /她亦可在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申請發還該等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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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立法會轄下委員會數目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常設委員會 (22)、內務委員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及查閱立法機關

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  
6  6  

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2  2  

法案委員會 (23) 0 (10) 0 (29) 

事務委員會  18  18  

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11  10  

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23)  0 (11) 0 (29) 

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不包括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5  4  

專責委員會  1  0  

調查委員會  2  0  
註：  ( 2 2 )  立法會轄下共有 3 個常設委員會，分別是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 2 3 )  有關數字為正展開工作的法案委員會及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數目，至於括號內的數字則爲已完成工作的

相關委員會的數目。  
 

 
表 5   立法會的會議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立法會會議  33 42 36 30 49 

已審議的附屬法例 (24) 158 147 177 212 310 

已通過的法案 (25) 13 28 17 23 48 

質詢  1 146 1 368 1 173 1 125 1 644 
註：  ( 2 4 )  只包括經 "先訂立後審議 "程序審議的附屬法例。  

 ( 2 5 )  包括政府法案及議員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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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立法會的會議 (續 ) 
 

 
2016-2017 
年度  

2017-2018 
年度  

2018-2019 
年度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動議  40 28 31 14 37 

通過  34 26 28 13 37 

根據《基本法》動議的議案  

動議  4 31 3 6 6 

通過  3 3 1 3 6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的議案  

動議  2 3 3 2 0 

通過  0 0 0 0 0 

關乎程序事宜的議案  

動議 (26) 0 10 1 3 1 

通過  0 3 0 1 0 

不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動議 (27) 30 19 32 2 36 

通過  20 14 18 0 31 
註：  ( 2 6 )  包括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 0 條動議把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以及根據議事規則第 5 4、 5 5、 8 8 及 9 1 條所

提出的議案。  
 ( 2 7 )  包括不擬具立法效力的政府議案，以及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1 6 條動議立法會休會待續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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